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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运政办发〔2020〕55 号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运城市推进“金种子”企业

上市挂牌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运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运城市推进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行动方案》已经市人

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11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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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城市推进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行动方案

为抢抓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战略性机遇，增强金融服

务实体经济能力，加快企业上市挂牌步伐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

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，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运城实

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按照“培育一批、股改一批、挂牌一批、上市一批”工作思

路，坚持政府引导、企业自主、市场化运作的原则，深入实施“金

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行动计划，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，有效

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。到 2025 年底，沪深交易所主板、中小

板、创业板和科创板上市企业达到 6 家,新三板精选层企业达到

4 家，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达到 20 家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（一）确定上市挂牌“金种子”企业。

市金融办围绕上市挂牌目标任务，从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运城

开发区推荐上报的后备企业中，研究确定大运汽车、北方铜业、

佳维股份、大禹生物、晋龙股份、寰烁科技、国强高科、山格股

份、巨安股份、长荣农科、宏安翔、豪钢重工、中磁科技、新环

精密制造等 14 家企业作为全市首批上市挂牌“金种子”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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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金融办对“金种子”企业名单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年进行增补和

调减。

（二）分类指导推进企业上市挂牌。

对“金种子”企业进行分类排序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推进企

业上市挂牌，积极构建梯次推进格局。要稳步推进大运汽车、北

方铜业、豪钢重工等 3 家企业上市；积极推进佳维股份、大禹生

物、晋龙股份、寰烁科技、国强高科等 5 家企业进入新三板精选

层；持续推进山格股份、巨安股份、长荣农科、宏安翔等 4 家企

业进入新三板创新层；大力推进中磁科技、新环精密制造等 2 家

企业在新三板挂牌。

（三）优化完善相关手续。

市直各有关单位要树立主动服务意识，畅通企业上市挂牌

“绿色通道”，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。对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

牌中涉及的土地、房产、税务、社保、国资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

境、账户和项目立项等各项审批、备案事项或者出具有关证明的，

由市审批服务管理局牵头，其他单位配合。对办理登记类、审批

类、备案类等事项，只要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要求，涉及的

部门必须在承诺时限内办结，没有明确承诺时限的，必须在法定

时限内办结，并在格式和内容上尽量满足申报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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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妥善解决“金种子”企业历史遗留问题。

市、县两级各有关单位要按政务管理职责划分，妥善解决“金

种子”企业历史遗留问题。解决敲诈勒索企业的假记者、假媒体

问题由宣传部门负责。解决企业项目立项审批历史遗留问题由发

展改革部门负责协调。解决挂牌企业财政奖励资金问题由财政部

门负责。解决企业土地房产确权历史遗留问题由规划和自然资

源、住建部门负责。解决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历史遗留问题由生态

环境部门负责。解决企业涉税历史遗留问题由税务部门负责。解

决企业证照补办历史遗留问题由审批服务管理部门牵头、市场监

管部门配合。解决国有企业资产转让、产权确认历史遗留问题由

工信部门负责。对于重大、复杂、疑难问题，需由市级解决的，

由市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召集研究解决；需由县级单

位解决的问题，由企业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

区管委会召集研究解决。

（四）做好“金种子”企业金融服务。

驻运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“金种子”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，

合理确定利率水平和贷款期限由人行运城市中心支行、运城银保

监分局负责。保险机构为“金种子”企业建立保险承保和理赔便

捷通道、保险资金投资“金种子”企业由运城银保监分局负责。

支持“金种子”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、公司债、中小企业私募债、

可转换债等产品进行融资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金融办负责。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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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“金种子”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，并给

予担保费率优惠由市金融办负责。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对企业上市

的促进作用，市级政府投资基金重点向“金种子”企业倾斜，由

市财政局负责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

充分发挥市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作用，统筹协调

全市企业上市挂牌工作，研究解决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过程

中的疑难问题。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等没有明确规定的特

殊问题，要本着尊重历史和解决问题的态度，由有关职能部门提

出意见，经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会商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和“一

企一策”的办法，通过签订备忘录、会议纪要等形式解决。

（二）建立季度调度机制。

市政府定期召开推进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工作调度会，

重点围绕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的进展情况、存在问题及解决

问题情况进行汇报、分析和研判，明确部门责任，落实推进措施。

调度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，如有需要可随时召开。

（三）建立企业联系机制。

对列入全市上市挂牌“金种子”的企业，建立“一企一专班”

工作机制，由所在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运城开发区管委会牵

头成立工作专班，对企业进行全程跟踪服务，帮助企业研究梳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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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挂牌问题清单，明确企业上市时间表、路线图和责任人，及

时解决上市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企业上市挂牌工作按

期推进。

（四）建立督查问责机制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运城开发区要建立工作台帐，每月对企业

上市挂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，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实。

市推进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，每季度组织有关

单位对推进“金种子”企业上市挂牌工作进行督导，对工作不重

视、进展缓慢，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，倒查责任，从严问责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书管理科 2020 年 11 月 27 印发


